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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例

标高

2F 新建、扩建建筑物及层数

厂区新建道路

用地红线

出入口

1.本图标高采用罗零高程系统.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
2.计量单位未注明者均为米。
3.本项目H1均为消防高度(坡屋面算到1/2屋脊高度）,H2均为规划高度,H3均为室外地坪到最高点高度。
4.总图方案布置满足消防、安全等要求，机动车及非机动车设置符合相关规范要求。

已建建筑

5.建筑角点标注按照建筑轴线交点定位。
6.建筑间距标注为外墙边间的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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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全（福州）共同配送中心（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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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根据《福州市国土空间规划管理技术规定（试行）》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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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该项目配建机动车停车位建设充电设施应满足《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城市公共停车设施建设的若干意见》（闽政(2016) 6号）、
《福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加快福州市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榕政综(2018) 4号）、侯发改{2022}111号文及其他相关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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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物流仓库、2#仓库指标数据来自不动产权证：闽（2021）闽侯县不动产权第0008577号。

电动汽车(快充)停车位

电动汽车充电停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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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有关要求。
9.该项目非机动车相关设计内容应符合《福建省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消防安全导则（试行）》
《福州市电动自行车停车场所规划管控实施意见（试行）》的要求。

11.00

停车位计算表

建筑类型

6#综合楼

车位需求数车位/100㎡建筑面积

机动车 非机动车

建筑面积

机动车 非机动车

本项目车位需求数合计

备注:

1.本表依据福州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 附表三(停车设施配建标准表)计算.

20580.7 3 15 62

78 688

仓储区(仓库、
0.1 1 58185.9 63 626设备用房及门卫)

㎡

2.大型车转化成小型车计算公式：22*2.5=55辆。

1.生产服务设施占用土地面积/建设用地面积=653.37㎡/82644㎡=0.79%<7%

2.生产服务设施建筑面积/总建筑面积=2058㎡/60243.9㎡=3.41%<15%

3.本项目人防面积=办公建筑面积X6%

备注:

4.建筑高度超过8m,按闽国土资综[2013]197号所发布实施的《福建省工业项目建设
用地控制指标》中的规定,在计算容积率时该层建筑面积加倍计。

=2058X6%=123.48㎡
本项目人防易地建设,具体以人防部门为准。

按照附表三，停车指标换算得55+44 > 78，满足规定要求。(已建车位44辆。)

计容建筑面积

2058

103470.94

㎡

其

中

仓储区
(已批、已建）

(本次报批3#物流仓库）
仓储区

53657.9 54 53794566.94

4528 9 898904

0.1 1

0.1 1

3.新建电动自行车停车位数量不小于总非机动车位数量的50%；充电插座数量与电动自行车位数量之比不宜

少于1：3，故电动自行车停车位为89*50%=45辆，充电插座数量为45/3=20个。

4.本项目配建电动停车位20个，占总机动车位比例≥20%；即99*20%=20辆。

其中快充车位2个，占电动车停车位比例≥10%；即20*10%=2辆。


